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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相關指標逐漸浮現 

日期：105-10-6    

 

    「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第 15次委員會議今(6)日下午在

國發會召開，今日會議由召集人陳建仁副總統主持。會議伊始，陳副

總統先向委員說明總統於 10月 3日召集「執政決策協調會議」，會議

結論中有關年金改革部分，關於「黨職併公職」問題，應該立即有一

個合理的解決；「十八趴優存」問題，也可從過去特任官併計事務年

資等領取高額優存利息人員，先行改革。至於「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

金」，有一定年限，並不是退休金性質，但若社會認為有必要一併來

推動改革，總統及本人絕對樂觀其成，我們也藉此宣示，未來卸任的

禮遇期間，所領取的禮遇金金額，將以年金改革的所得天花板為上限。

之後即就年金制度給付議題進行討論，會中委員熱烈表達意見，均將

作為各主管機關研議制度之參考，下次(第 16）次會議將先就「領取

資格」項目進一步討論。 

 

    林副召集人表示，今日會議主要就年金制度給付議題進行討論，

先由年金改革辦公室就國內各職業別保險、退休制度及 OECD 國家

年金制度進行說明。給付是年金制度議題中最關鍵的部分，年金給付

是為了讓退休生活不虞匱乏，但又不至於影響受僱者當前可支配所得，

而有費率上限及投保薪資上限的設計。投保(或提撥)薪資上限，也就

是俗稱的天花板，其設定不會太高，否則高薪者將於退休或年老時領

取超過年金制度保障老年經濟安全目的之金額；同時，僱主要為高薪

者分攤較多的提撥金或保險費，也不符所得重分配原則。為此，多數

國家都設有天花板和地板，大多數 OECD 國家均有天花板之設計，

約平均薪資的 1.84倍。扣除極端值之後，大致約為平均薪資的 1.5倍；

至於地板之給付水準部分，主要針對低薪者給予最低給付保障，也有

國家是以建立基礎年金，來保障國民老年基本經濟生活。 



2 
 

 

    林副召集人進一步表示，會中委員針對給付所涉及各項內涵充分

表達意見，大致可摘要以下幾點意見： 

1.關於各職業別總所得替代率上限，分別有委員提出不宜超過 70%或

60%；另對於高所得者要有遞減效果。 

2.關於投保薪資採計期間，現行國內各類人員制度有用最後在職薪資、

有用 5年或 10年平均薪資，而 OECD國家多數採計終身繳費年資

之平均薪資。對此，有委員認為不宜以最後在職薪資計算給與，應

適度延長採計期間，如最佳 10年或 20年，或終身年資減掉最差薪

資的 5年。 

3.關於最高保障水準(天花板)，有委員提出採以平均薪資之 1.5 倍或

1.2 倍，此倍數之設定涉及各職業別人員薪資級距差異及待遇結構

等。 

4.關於最低保障水準(地板)，有委員提出應訂定最低保障，亦有委員

主張建立基礎年金，額度約為 8千至 9千元。惟需考慮給付已較高

之各職業別社會保險與退休金制度，應排除在墊高基礎年金之適用

對象。 

5.關於給付自動調整機制，有委員提出可參照國際經驗建立自動調整

機制，相關參數中以薪資、物價及人口結構為最重要，其餘尚有經

濟成長率及產業結構變化等因素。 

6.有委員提及應重視各職業別間年金權利可攜帶之議題，以因應勞動

型態漸趨多元，提升年金保障。此議題屬於制度轉換機制，留待該

議題討論時再詳議。 

7.有委員再次提及保費或提撥費率勞雇分擔比問題，待後續研議具體

改革方案時再行確定。 

8.關於機制轉換之信賴保護及溯及既往等法律問題，委員各有其見解，

其中有委員提及大法官 717號解釋揭示，在比例原則及公益原則下

調整優惠存款之改革並無違憲問題。至於其他改革項目則需要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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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討論。 

9.對於有委員再次要求應先進行財政及稅制改革，以作為年金財源，

但有委員表示不同意見並認為二項改革無先後問題，可併同進行。

財政改革不能作為年金制度可以不改革的藉口。 

 

林副召集人特別表示，有委員對於年金改革辦公室提出之 OECD

國家強制性年金資料，誤解僅呈現公共基礎年金部分，事實上 OECD

國家強制性年金，是指所有非自願性年金，包括基礎年金、社會保險

和職業年金等。 

    

林副召集人最後表示，今日委員針對年金制度給付議題提出之意

見，都將作為主管機關後續研議制度調整方案之參考；下週(16)次會

議將就領取資格議題進行討論，各委員對於後續議題如有腹案或建議

方案，可交由年金改革辦公室綜整併案討論。 


